
    金管會於 113 年 7 月啟動「金融行動創新法規調適平台」，並

設立銀行、保險、證券期貨及科技創新四個工作小組，提出相關建

議，經學者專家、業者公會及金管會充分討論，目前計 33 項有具

體成果。 

項次 具體成果 

1 113 年 11 月 29 日依據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」第 11

條授權訂定發布「金融機構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

人員防制詐欺犯罪危害應遵循事項辦法」，明定警示帳戶

剩餘款項發還作業相關規定，避免款項發還後，遭存款戶

求償之風險，以利金融機構遵從。 

2 113 年 10 月 16 日停止適用 95 年「銀行消費者保護工作

成效評鑑專案」相關函文，簡化銀行作業實務，以現行公

平待客評核機制處理。 

3 113 年 10 月 25 日發布金管證投字第 1130384919 號令，

放寬投信投顧事業得對銀行及證券商辦理未具證券投資

信託基金性質境外基金業務之行政協助服務。 

4 114年 1月 14日發布金管證期字第 1140330019號令，調

整期貨信託基金從事期貨交易所收取與支付保證金及權

利金合計數占該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計算方式，改採最

近 5 個營業日之簡單算數平均數不得低於 5%，使計算方

式更為合理，並符合基金實務操作需求。 

5 113 年 9 月 12 日與 113 年 12 月 13 日修正「113 年度保

險業計算自有資本及風險資本之範圍及計算公式」，明定

保險業透過私募股權基金及創業投資事業 100%投資公共

建設者，於新臺幣 5千億元之額度內，得比照直接投資適

用 1.28%之風險係數，以引導保險業資金投入公共建設。 

6 信託業配合打造台灣成為「亞洲資產管理中心」推動之具

體措施，有助於增加客戶投資意願： 

(1)調整自行外幣信託受益權得質借新臺幣 

中央銀行 114年 1月 15 日已修正「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

作業規範」第 10 點，放寬以外幣信託受益權為擔保設定

質權辦理借款之幣別，不以外幣為限。金管會已於 114年

1 月 20 日函請銀行公會轉知會員機構遵循辦理，銀行公

會已於 114年 1月 24日完成自律規範之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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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有關建議對高資產客戶調高信託受益權自行質借成

數，金管會已於 114年 4月 1日發布「金融業申請進駐地

方資產管理專區試辦業務作業原則」，將本項列為銀行得

申請之專區試辦項目。 

7 114 年 3 月 13 日修正發布「金融機構通報重大偶發事件

之範圍申報程序及其他應遵循事項」，將第 2 點第 1 項第

8款修正為「國內支票存款戶發生單張支票退票金額達新

臺幣一億元以上」，使應通報事件範圍明確，排除銀行為

確保債權向借款人或保證人所徵取之備付本票(未涉及人

頭戶或虛設公司行號問題)，以利業者遵循。 

8 114 年 3 月已完成 IFRS 永續揭露準則認可諮詢機制之評

估，並成立「IFRS永續揭露準則認可諮詢小組」，就 ISSB

新發布或重大修正準則進行討論、對外徵詢意見並提出認

可建議。前開諮詢小組已於 114年 8月 20 日召開會議，

就溫室氣體排放衡量方法及範疇三資訊揭露時程提出建

議，包括接軌 IFRS 永續準則後一致採用國際標準計算溫

室氣體排放，及將範疇三資訊揭露時程延後 3年，金管會

已配合諮詢小組前開建議，於 114 年 11 月 7 日修正「公

開發行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」並於同年 11 月 12日

發布金管證審字第 11403851756號令。 

9 有關建議鬆綁 OSU規範－提供境外客戶開戶、交易及匯款

等便捷配套服務，將提升金流往來之便利性，有助於推動

OSU業務發展：  

(1) 114 年 6月同意備查櫃買中心修正之內控規範，完成

「簡化境外客戶的網路開戶作業」及「放寬境外客戶

的交易下單驗證方式」。 

(2) 114 年 9月修正「國際證券業務分公司管理辦法」第

9 條之 1規定，放寬境外客戶款項除存放於證券商在

OBU 開設之專戶外，得存放於外國保管機構。 

10 114 年 3 月 18 日金管證券字第 11403333581 號令放寬證

券商管理規則第 13 條負債淨值比之負債總額計算得扣除

項目，新增得扣除辦理承銷有價證券或股務代理業務所生

代收付性質之過渡性負債，以及交割專戶分戶帳客戶權益

之 50%，以合理管控證券商財務風險，並提升證券商資本

運用效率。 



11 114年 5月 6日修正發布「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

則」、「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」、「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」、

「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」、「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」及

「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管理規則」部分條文，修

正期貨業之業務員參加職前訓練之時限，由原規範之執行

業務前半年內，調整為到職後半年內，有助於協助期貨業

者招攬優秀人才，增加人力調度及運用彈性。 

12 114年 5月 2日同意備查證券交易所所報「認可指數股票

型基金之發行人及標的指數資格應行注意事項」修正規

定，放寬指數成分僅包含國內上市上櫃股票，其成分股票

所占指數市值比重上限得由 30%提高至該股票占證券交

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之比重限制，以提升投資國內股

票 ETF 之投資彈性。 

13 114 年 4 月 15 日修正發布「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意

事項」第 6 點、第 7 點、第 12 點，考量於家庭旅遊之場

景，消費者有為同行家屬一併投保旅遊相關保險商品之需

求，開放要保人得為具有保險利益關係者以網路投保旅遊

不便保險與旅行綜合保險、及放寬要保人為 7歲以上被保

險人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之身分驗證與意思表示方式。 

14 114年 10月 28日修正「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

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」及發布金管保財字第

11404938682 號令，擴大保險業資金運用範圍，以鼓勵保

險業資金投入國內公共建設等。 

15 114年 10月 28日修正「保險業資金辦理專案運用公共及

社會福利事業投資管理辦法」，調整具獨立性之董事規定，

並於 114年 12月 12日同意備查產、壽險公會「保險業所

投資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設置之具獨立性之董事自律規

範」。  

16 預計於 115 年 6 月底前修正刪除「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

作業準則」第 21條之 1關於保險業「保障型及高齡化保

險商品排名後 5%且占比較前一年度下降者，於一定期間

商品送審須由備查制改為核准制」之規範，以衡平保障型

商品政策推動及業者商品發展策略。 

17 114年 12月 17日修正「保險業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

人公司辦理電話行銷業務應注意事項」，增列寄發保單及



保單簽收之電子方式替代流程，提供客戶便利之確認收訖

保單方式。 

18 預計於 115 年 6 月底前修正「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

準則」第 9 條、「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」第 184

點與「財產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」第 21 點放寬引用

國內外資料（含再保險公司提供）時應取得其原始資料之

規範，以因應業者實務作業需求。 

19 114 年 6 月 18 日金管銀法字第 11402716091 號令訂定發

布「銀行辦理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性質及會計處理之相關

事項規定」，明定結構型商品之本金與衍生工具是否須分

別認列，應依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九號「金融工具」規定

辦理，使本則解釋令適用更加清楚。 

20 114 年 12 月預告修正「商業銀行投資有價證券之種類及

限額規定」第 5點規定，政府(含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)為

銀行之負責人，同時為有價證券發行公司之董事、監察人，

得不受本規定第 5點對利害關係人投資禁止之限制。 

21 114 年 10 月修正「金融機構作業委託他人處理內部作業

制度及程序辦法」相關問題適用解說問答集，將「金融機

構基於提升辦公效率、增進員工協作或提高組織生產力等

目的，於未涉及營運或客戶服務之前提，使用涉及雲端服

務或人工智慧技術之平台或工具」，增列為非屬金融機構

作業委託他人處理之項目，以利簡化實務作業，促進提升

辦公效率、增進員工協作或提高組織生產力等。 

22 115年 1月 7日函復洽悉銀行公會修正「金融機構辦理電

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基準」，新增持有晶片金融卡之

法人客戶申請補換發晶片金融卡應採用高信賴等級以上

之安全機制，以利其申請晶片金融卡補換發。 

23 金管會業經 114 年 2 月 12 日會議，協調建立 VASP 公會

網站揭露之 VASP 業者信託專戶帳號資訊有更新時，即時

透過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轉知各銀行之機制，加強銀行

與 VASP 業者間之聯繫，以共同打擊詐欺犯罪。 

24 114 年 7 月 31 日同意備查證券交易所、證券櫃檯買賣中

心提報開放符合一定條件之權證得申請提前下市之相關

規章，建置權證提前下市或下櫃機制，可避免投資人誤買

流動性不足權證，導致投資人遭受損失，並可避免發行人



將資源配置於無效率之商品，以提升市場資源配置效益，

將俟二單位電腦系統調整後公告實施。 

25 114年 7月 24日發布金管證券字第 1140140240號令，刪

除分戶帳款項超過新臺幣十億元部分，始得以定期存款方

式轉存其他銀行之門檻限制，並督導證券交易所修正「證

券商交割專戶設置客戶分戶帳作業要點」及證券商內部控

制制度標準規範，增訂相關配套措施，以提高證券商資金

配置靈活性，並兼顧風險管理。 

26 114 年 10 月證券交易所已於 115 年度(第 1 屆)ESG 評鑑

新增指標 G-25「公司買回庫藏股且於受評年度期間屆滿

或執行完畢者，是否有買回目的為轉讓予員工且平均執行

率達 90%以上，或於期間屆滿或執行完畢後揭露買回期間

之每日實際執行情形？」，以強化公司落實買回庫藏股買

回計畫之目的與執行，及提升資訊透明度。 

27 115年 1月 8日發布金管證券字第 11403649271 號令，將

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13 條負債淨值倍數之負債總額扣除項

目「分戶帳餘額」之扣除比例，由原 50%提高至 100%，以

促進證券市場發展。 

28 產險公會於 114 年 8 月 21日函報「在臺跨國外資企業以

前衛業務辦理之財產保險、共保業務及續保險種、保險金

額與前期保單相同之汽車保險」等業務，要保人及被保險

人免於要保書簽章之替代執行方式，金管會已於 114 年

11月 12日發布金管保產字第 11404285221號令將上開業

務納入「財產保險業得以取具足資證明要保人投保意願之

相關證據取代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要保書簽章」之業務範

圍。 

29 考量「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」第 24 條規定已多

次修正，針對保險商品已訂有銷售後相關控管措施，足以

達到強化管理目的，爰已於 114年 7月 21 日函請產、壽

險公會轉知所屬會員停止適用 105 年 2 月 4 日「研議保

險業強化銷售中之長年期健康保險商品風險管理會議」相

關決議。 

30 114 年 9 月 25 日修正發布「保險代理人公司保險經紀人

公司辦理網路投保業務及網路保險服務管理辦法」第 10

條。基於 114年 4月 15 日已修正「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



應注意事項」放寬要保人與被保險人不同人網路投保旅遊

保險商品相關限制，爰配合放寬保經代公司辦理上開業務

之限制。 

31 114年 10月 27日發布金管保財字第 11401456501 號令，

將符合條件之健康福祉事業(例如:健檢中心、健康管理顧

問、藥局通路、長照輔助服務等業務)納入保險法第 146

條第 4 項所稱「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之保險相關事業」，

有助於引導保險業資金投資健康福祉事業。 

32 基於實務上「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」明定「投資

型保險商品不得有提供保戶立即投資選擇之約定」，而無

提存準備金之需求，為期實務作業一致，已於 114 年 9月

1日廢止壽險公會所報「投資型保險商品提供保戶立即投

資選擇之風險控管程序及準備金提存方式」。 

33 考量外幣投資型保險商品送審之利潤指標未有不同於新

臺幣投資型保險商品之要求，基於監理法規之一致性，114

年 12 月 16 日停止適用 96 年 9 月 17 日金管保二字第

09602106110 號函說明二所列外幣傳統型保險商品送審

時應增列內部報酬率(IRR)作為利潤指標之規範。 

 

 


